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慕道班—慕道前期課程 

(九)天父的家書—聖經 

 

聖經是基督宗教神聖的經典，因為書中所記述的一切是基督徒信仰道德

的大典，又是我們立身處世的大道。稱之為「聖」，因為召叫人寫聖經

的是神聖的天主，聖經內容是神聖的啟示，寫此書的目的是為叫人成

聖。 

 

聖經是天主聖神「默感」聖作者寫成的，賜予天主子民──聖教會的禮

物。它不是單指一部書，而是由許多書卷合而成的。它分為舊約和新

約，成書於基督降生前的，稱為舊約或古經，共有 46 卷書；而成書於宗

徒時代的，則稱為新約或新經，有 27 卷書，因而新舊約合共 73 卷書。 

 

全部聖經可以從時期和內容兩方面來分類；依時期分：在基督降生前所

寫成的，稱為舊約；在基督降生後，由宗徒或宗徒弟子所寫成的，稱為

新約。舊約之稱為舊約，是因為記載天主藉著先知們，尤其梅瑟在西乃

山上，與以色列民族所訂立的盟約。新約之稱為新約，是因為記載天主

藉耶穌基督以自己的寶血與世人所訂立的新盟約。舊約大都以希伯來文

寫，只有小部份以阿剌美文或希臘文寫成；新約皆以希臘文寫成。因此

聖經語言共有三種：希伯來文、阿剌美文和希臘文。 

 

聖經是一部天主的書、人的書和教會的書，它是一部天主救恩的歷史

書，是天主給我們的家書，愛情的書。它不是一部科學書；地理書、醫

學書，因此我們不能將它看成純科學，純地理和純醫學書的經書。 

 

聖經並非只為專家而寫的，是為眾人，為每一個人而寫的，因為聖經的

內容和所包含的啟示，聖經所記載的，是天主的大愛向外發展的歷史，

是記載天主怎樣篤愛人的歷史。 

 

舊約是天主的福音，福音是基督的福音，宗徒大事錄至默示錄是聖神的

福音。 

 

對觀福音：瑪竇、馬爾谷、路加。它們無論在取材和結構上或在用字

上，大致可以說相同，甚至可並列對照，一望而知彼此間所有的關係，

因而有「對觀福音」之稱。 

 

瑪竇福音可稱為「教會福音」，它的寫作對象是歸依的猶太人。聖作者

力證耶穌基督即是天主預許及先知所預言的默西亞。 

 

馬爾谷福音可稱為「慕道者福音」，它的寫作對象是信奉基督的外邦

人。聖作者證明基督的天主性，多次具體地描述基督所行的奇蹟異能，

力以證明和強調耶穌基督具有超自然和制勝惡魔的能力。 

耶穌基督與四聖史

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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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加福音可稱為「外邦人福音」，它的寫作對象是歸化或未歸化的外邦

人，使他們對於基督的福音獲得一個正確的認識。因此聖作者在本書中

力證天主子耶穌基督是全人類的救主，強調救贖的普遍性和基督對罪人

的慈愛。 

 

若望福音可稱為「神性的福音」。它的對象是受壓迫和受異端邪說所困

惑的信友團體，聖作者編寫福音的目的，是為領導大眾相信耶穌是默西

亞，他就是天主的聖子，使使人得到生命的救主。 

 

聖經是天主愛情的表達，是天主的聖言，它啟示了天主對人類救贖的計

劃，是一部救恩史。 

 

天主藉以色列人的生活在世界上參與人類歷史的行動，即是舊約的記

載；天主藉基督的生活在世界上參與人類歷史的行動，即是四福音的記

載；天主藉基督徒的生活在世界上參與人類歷史的行動，即是宗徒大事

錄至默示錄的記載。 

 


